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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文件

闽财规〔2023〕5 号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城乡人居环境建设

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、住建局（城管局、城管委），平潭综合实

验区财政金融局、交通与建设局、福州市名城委：

现将《福建省城乡人居环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2023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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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城乡人居环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省级城乡人居环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

财政资金使用规范性、安全性和有效性，推动城乡建设高质量发

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福建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

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城乡人居环境建设专项资金（以下简称

“专项资金”）是指省级财政预算安排的，专门用于支持我省改善

城乡人居环境方面的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专项资金管理遵循公开透明、突出重点、绩效导向、

科学分配的原则，并适当向原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、原中央

苏区县、革命老区县倾斜。

第四条 专项资金政策实施期限为三年，到期前由省住建厅

开展可行性研究、事前绩效评估，按程序报省政府审批重新立项，

并制定新的资金管理政策。

第二章 部门职责

第五条 专项资金由财政部门会同住建部门共同管理。



- 3 -

（一）省财政厅负责专项资金年度预算安排，会同省住建厅

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审核专项资金年度分配方案，依法下达

资金，组织开展预算绩效管理，并根据工作需要开展专项资金监

督检查和财政评价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省住建厅负责编报专项资金年度预算，配合省财政厅

制定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，研究提出专项资金年度分配方案，会同

省财政厅组织项目申报，提出专项资金绩效目标，开展绩效跟踪

管理。

（三）设区市（含平潭综合实验区，下同）、县（市、区）财

政部门负责分解下达省级专项资金，牵头开展预算绩效管理，配

合同级住建部门审核、申报年度补助项目，根据工作需要开展专

项资金监督检查和财政评价。

（四）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住建（历史文化保护，下同）

部门负责专项资金的使用管理，组织本地区的项目审核和申报工

作，配合同级财政部门及时下达资金，对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情

况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。

第三章 资金支出范围

第六条 省住建厅会同省财政厅根据省委、省政府确定的年

度工作重点，结合专项资金年度预算，统筹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重

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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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城乡生活污水垃圾处理、城乡历

史文化保护利用、城乡建设品质提升、安全生产管理提升，省委、

省政府确定的其他支持城乡建设事项等有关支出等。

第八条 专项资金分配可采取因素法、项目法分配方式。

第四章 项目申报及资金下达

第九条 采取项目法分配的资金，每年由省住建厅根据省委、

省政府年度工作要求，会同省财政厅下发年度项目申报通知，明

确申报条件、支持范围、支持对象、补助标准、绩效目标等内容，

申报通知应当在省住建厅门户网站上公开。

省住建厅负责组织项目评审，并将评审结果在省住建厅门户

网站进行公示。

第十条 采取因素分配法的资金，按年度任务数、BOD 削减量、

农村常住人口、年度绩效评价结果等为主要考核依据，由省住建

厅商省财政厅研究提出资金分配方案。

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应当按要求向县（市、区）住建部门提

供项目申报材料及相应佐证材料，并对所申报材料的真实性、完

整性、合法性负责。已从中央和其他省直部门获得的补助资金，

应在申报材料中具体说明。

第十二条 县（市、区）住建、财政部门按要求及时将年度

拟审核资金补助的项目汇总报送设区市住建、财政部门，并对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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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项目承担相应的审核责任。设区市住建、财政部门应当对县

（市、区）申报的项目进行审核，对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的项目

及时汇总至省住建厅、省财政厅。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住建、

财政部门应妥善保管补助资金申报（含相应佐证材料）、审核等档

案资料，以备核查。

第十三条 根据专项资金年度分配方案，每年 10 月 31 日前，

省财政厅会同省住建厅将下一年度专项资金预计数提前下达到县

（市、区）。提前下达资金比例不低于年度专项资金预算数的 70%，

剩余资金待省人大批准预算后按规定时限下达。

第十四条 设区市、县(市、区）财政、住建部门应当在收到

省级补助资金文件后 30 日内，及时将资金分解下达至项目实施单

位，并将资金下达文件抄送省财政厅、住建厅。

第十五条 省本级支出纳入省住建厅部门预算管理，支出预

算由省财政厅审核后予以安排。

第五章 绩效管理和监督管理

第十六条 年度预算执行结束后，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住

建部门应组织开展绩效自评。省住建厅抽取部分项目进行现场核

查。省财政厅根据工作需要，组织开展财政重点评价。绩效评价

结果将作为改进预算管理和安排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七条 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住建、财政部门应当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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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责分工，科学优化项目生成，夯实项目前期工作，确保项目加

快落地、动工建设；加强对项目实施、资金使用、绩效目标完成

情况的绩效监控和监督检查，重点对绩效目标完成、资金到位及

使用、项目进度、工程质量安全、项目建设管理、档案资料管理

等跟踪督查，发现问题要及时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整改纠正，确保

专项资金使用规范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

第十八条 项目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用途优先安排使用省级

补助资金，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、滞留、挤占、挪用，不得

用于平衡本级预算，不得用于与城乡人居环境建设项目无关的支

出。

第十九条 专项资金的拨付，应当严格按照国库管理制度的

有关规定执行。涉及政府采购的，应当按照政府采购有关规定执

行。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应当严格执行预算公开有关规定。专项资

金的结转结余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
第二十条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中存在虚报、冒领、截留、挪

用等违法行为的，除责令将资金归还原有渠道或收回财政外，应

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

等有关规定对相关部门和单位予以处理，并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

的责任。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主管机关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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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会同省住建厅负责解释，自

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执行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。原《福建省城乡

人居环境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闽财规〔2022〕9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第二十二条 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、住建部门可参照

本办法规定，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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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类型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漳州市自然资源局（名城委）、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福建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12 日印发


